

附件 3

项目申报材料清单

一、“初创组”申报材料
（一）《常州市金坛区第四届“ 金创翼”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初创组”报名表》（附件1）。
（二）申报人学历证明
国内高校全日制在校生（不含非学历教育）需提供高校出具的全日制在读证明（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在读情况等）。
二、“成长组”申报材料
（一）《常州市金坛区第四届“金创翼”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报名表》（附件2）。
（二）申报人学历证明
[bookmark: _GoBack]1.国内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书，如毕业证书遗失需提供毕业院校提供的相关证明（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毕业时间、学历情况、所学专业等信息）。
2.国（境）外毕业的本科（含）以上大学生，除需提供国外学历证书外，还需提供教育部出具的国外学历认证证书。
三、以上两组别必备材料
（一）申报人简历：可叙述申报人学习、社会实践、工作等情况及取得荣誉、成果等。
（二）申报人身份证明，正反面复印件。
（三）项目实施证明：在金坛区行政区域内实施登记注册，登记注册时间以营业执照或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成立、注册日期为准（已注册项目提供）。
（四）申报人占项目单位出资比例证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并盖章的原始股权比例证明，民政或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并盖章的出资比例证明（已注册项目提供）。
（五）项目商业计划书。
（六）推荐表中所显示的项目团队成员情况：包括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简历等。
（七）带动就业证明（指创业主体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人数，含创业者本人，已注册项目提供）。
（八）其他附加材料：投融资情况、知识产权证明、专利证书、获奖证书等与项目成果相关证明资料等。
（九）承诺书（附件4）。
注意事项：申报人照片需为近期免冠证件电子照片，“申报人签名”和“项目申报单位盖章”必须本人签字、盖章后扫描发送电子档。
请每个项目设立一个电子文件夹，存放以上申报材料。文件夹名称为初创组/成长组+项目申报人+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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